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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文件

嘉教〔2019〕44号

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关于印发《嘉定区

教育系统公务活动差旅费管理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、成人学校及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嘉定区教育系统公务活动差旅费管理（试行）》的通知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，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嘉定区教育系统公务活动差旅费管理（试行）的通知

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

2019年3月7日

抄送：区纪委、区财政局、区机管局

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3月7日印发

（共印8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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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嘉定区教育系统公务活动差旅费管理的通知

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公务用车改革精神，本区教育系统各单位已全面完成

公务用车改革工作。为加强和规范教育系统公务活动差旅费管理，做

好工作人员开展公务活动差旅费保障工作，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范围对象

教育系统公务活动，指根据上级部门要求或因工作需要，开展的各类

教育教学、会议培训、教科研活动、业务指导或其它事务类公务活动。

工作人员范围，包括中小学、幼儿园、成人学校及直属单位的事

业编制人员。

教育局机关《关于本区区级机关工作人员开展公务活动差旅费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嘉财〔2016〕37号）规定执行，不列入此范围。

二、报销标准

（一）区外公务活动

区教育系统工作人员临时到市内其他地区开展公务活动且实际发

生住宿、伙食、交通等费用的，可以报销住宿费、伙食费、交通费等

差旅费。其中，住宿费在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内据实报销，伙

食费和交通费按公务活动天数计算，按规定标准包干使用。其中，到

崇明区的伙食费和交通费合计为每人每天180元；到市内其他地区的

伙食费和交通费合计为每人每天150元；到外省市开展公务活动的，

原则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如确需自行驾车前往的，按实际公里数每

公里补贴1元。

对自行驾车前往的，途中发生的过桥过路费用，可另外凭发票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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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报销。

（二）区内公务活动

区教育系统工作人员，开展公务活动的伙食费、交通费等差旅费

用按规定标准包干使用。各街镇间往返的报销标准，可参考附件3。

三、审批制度

区教育系统内各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工作人员开展公务活动和

经费报销的内控管理，制定出行审批制度。公务活动出行前必须按规定

报经单位领导批准，从严控制公务活动人数和天数；严格差旅费预算管

理，控制差旅费支出规模，差旅费在单位综合公用经费中列支；差旅费

报销时，应提供公务活动审批单等凭证（包括参加公务活动的相关通知，

参加调研、培训等公务活动的证明或对方确认的回执等），相关领导、

财务人员对差旅费报销进行审核把关，确保票据来源合法，内容真实、

完整、合规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．车改后保留公务用车的单位，原则上应由单位统一安排公务车

辆前往。没有公务用车或公务用车无法承担的，可以按照区内相关规

定到指定租车公司租车。公务活动统一安排交通工具的，无论个人是

否乘坐，都不再报销伙食、交通等费用。

2．本区教育系统内老年大学、安全管理中心、评估所、家委会、

退管会、教育学会、教育奖励基金会等其它类型单位和机构，参照本

通知执行；各单位可按实际情况，制定相应的操作办法，并报区教育

局办公室备案。

3．其他有关区教育系统差旅费管理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照

本通知执行。

4．本通知自2019年3月1日起执行，由区教育局办公室、计财

科具体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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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嘉定区教育系统公务活动差旅费有关口径解释

2．关于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公务活动临时车辆租赁服务的

通知

3．嘉定区教育系统公务活动各街镇往返差旅补贴表

4．公务活动差旅费汇总报销表（一人多次）

5．公务活动差旅费汇总报销表（多人一次）


